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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立金山高級中學 106學年度第 2學期臨時校務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：107 年 4月 10 日（星期二）中午 12時 30 分 

貳、 地點：高中部視聽會議室 

參、 主席：賴來展校長 

肆、 出席人員：如簽到名冊 

伍、 會議討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趙家琪 

一、 今日出席人員已逾半數，已達法定開會人數，主席宣佈開會。 

二、 司儀朗讀會議程序，請與會者認可議程。 

三、 本次會議預定討論之事項： 

        提案一： 

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務處 

        案由：新北市立金山高級中學 107-110 年度學校中長程教育發展計畫。 

        說明：1.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07 年 1月 29 日北教秘字第 1070208287 號 

                函辦理。 

              2.為使本校校務長遠發展，因應市府政策及教育局施政重點，配合學 

                校願景與特色，撰寫本計畫做為未來校務發展之依據。 

              3.計畫期程為 107 年至 110 年。 

    討論： 

      楊美惠師：在附件四、學校環境情勢分析(一)教師資源項目的劣勢 3.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該不是劣勢。 

          校長：請更改至優勢。 

  決議：63 人過半數無異議通過。 

四、 臨時動議： 

    教務處：新北市立金山高級中學(國中部)超額教師輔導介聘實施辦法(草 

             案)以及新北市立金山高級中學(國中部)超額教師人數計算與排序 

             原則(草案)。 

    討論： 



2 

 

    楊美惠師：1.草案未考慮某些科目僅有一位老師時，超額後缺人的問題。 

         2.較同意新北市政府所屬國民中學超額教師人數計算與排序 

                    原則有關主任的部分:「學校現任教師兼主任（含代理主任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除自願者外，若超額序位排至主任，則依序以下一位遞補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以協助校內行政之延續。」該點「主任列入」未在草案中， 

          是否修正本校超額教師人數計算草案，將主任列入計算？ 

    教師會理事長：本案於教評會並無決議；短時間通過若不週延呢？此涉 

           及國中部老師，表決時高中部老師是否要表決？ 

    人事室：原法規是沒有問題的，制定本校辦法也是依照原法規在走，美 

        惠老師所提的主任部分是有列入的；實際執行面，如遇問題， 

        教評會再討論，毋需經校務會議通過，但目前制定辦法則需經 

        校務會議通過；至於美惠老師的第一個問題，本草案比母法更 

        加嚴格，即有超額的科目才同意，在非自願情形下超額較有保 

        障，年資仍計算。 

    陳昱安小姐：針對新北市政府所屬國民中小學及幼稚園超額教師輔導介 

          聘實施要點「分科計算有超額科目的教師為優先」，另有項 

          補充－新北市政府所屬國民中學超額教師人數計算與排序 

          原則，該原則已有「分科計算有超額科目的教師為優先」， 

          草案五、（一）不需重覆制定。 

    教務主任：回應美惠老師第二個問題，草案五、（三）係指主任列入或不 

         列入在於自願或不自願。 

    吳銘川師：這是要不要計算的問題，草案細則與母法有衝突，母法是說 

         主任不計算，草案細則是說主任先算入，排到他時，他可以 

         提出不出去（這是算完後要不要出去），結果會很複雜。          

    校長：要點大於原則。國高中是整體的，若討論不充分，依原則處理， 

       原則已制定明確，惟在解讀上要考量到學校發展特色及課程教學 

       需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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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楊美惠老師：本校超額教師人數計算及排序原則草案五、（三）內容是有 

          修改過的，建議照原法規即可。 

      校長：草案五、（三）內容是按實施要點原條文。今天討論是因為教評會 

         希望能訂出校內辦法，現在有不同意見，是否遵行母法實施即可， 

         相關細節依實施原則透過教評會本權責、教務處學校發展特色及 

         課程教學需求來調整員額來處理？  

    圖書館主任：建議再找時間全國中老師表決。 

    校長：僅為共識，不具有法定會議。 

    教務主任：現在表決若通過就通過，若不通過，再請教評會討論在期末 

         校務會議再提，比較有周延性。 

    人事室：學校依據教育局制定之實施要點及排序原則來制定校內的辦法 

        ，並於校務會議通過實施，若不通過，則使用教育局規定； 

        現在的決議是針對要不要通過，如教務處提出的版本，往後 

        實施過程中有需要修改的，可於校務會議中提出再修。 

  決議：11 人同意、6 人不同意皆未過半。 

      學務主任：當初討論本案時，是希望想介聘的老師們可以順利，而想 

         在金中的老師們能生根留下，誠如人事室所說，教育局制 

         定更寛（自願者優先），教務處版本是較有限制（分科）， 

         若決議未過，就沒有限制了；只是想讓大家了解，有時候 

         行政同仁花很多心力想，結果還是一樣。 

      校長：是付出很多時間討論，但透過大家充分的討論釐清，不足的地 

       方，我們下次還可以再提出。 

五、 散會：下午 1:20 


